
嵩明县杨桥卫生院

关于对县委第一巡察组巡察反馈情况的通报

根据县委统一部署，2021年10月11日至11月24日县委第一巡察组对嵩明县杨桥卫生院进行了专项巡察。12月28日县委第一巡察组向嵩明县杨桥卫生院反馈了巡察情况。会前，县委第一巡察组向嵩明县杨桥卫生院党支部书记宋双林、院长玄春李通报了巡察情况，向宋双林、玄春李移交了巡察反馈意见。县委巡察办副主任戴康映同志向宋双林、玄春李传达了县委陈书记讲话精神并提整改要求。会上，县委第一巡察组副组长郭万斌同志向嵩明县杨桥卫生院领导班子反馈了巡察情况；县委巡察办副主任戴康映同志传达了县委陈书记讲话精神并提整改要求；县委卫生健康工委委员、县卫生健康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兴唐同志就整改工作提要求；嵩明县杨桥卫生院支部书记宋双林主持反馈会议，院长玄春李作表态发言。县委第一巡察组全体成员、县纪委驻县卫生健康局纪检组负责同志、杨桥卫生院班子成员、中层干部参加反馈会议。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有关规定，现将巡察反馈情况向社会予以公开。
巡察组指出，本次巡察围绕“两个落实、一个围绕”共发现53个问题，主要表现在：落实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市县委工作要求，促进医疗卫生系统运行管理落实不到位，政治责任落实不力；意识形态责任制落实不到位；以人民为中心理念树得不牢，医疗服务质量不高；履行公立医院公益性服务意识不够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着力解决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促进医疗卫生行业作风建设责任不严，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不严，党风廉政建设成效差；医药规范化管理有弱项，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不到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存在短板；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存在薄弱环节；整治“四风”韧劲不够，财务管理存在安全隐患。围绕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促进医院党建引领作用发挥不强党建工作制度落实不到位，基层党组织建设乏力。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有差距，决策制度落实不到位，人才培养力度不够，干部队伍履职能力不强。
县委第一巡察组副组长郭万斌同志提出了3点整改意见：一是持续加强党建工作，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工作的重要指示作为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行动纲领和根本遵循，教育引导全体党员干部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抓好班子自身建设，不断提升党员党性修养。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激发党员干部职工活力，实现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融合发展，互促共进。二是持续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强化“两个责任”。坚决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制度和工作机制，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持续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和党风廉政教育，进一步规范完善“三重一大”决策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干部人事管理制度等长效机制。三是持续践行为民服务宗旨意识，不断提升履职能力。不折不扣执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确保药品网采率、备案率、入库率及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率达到上级考核指标要求。有针对性对乡村医生开展执业技术培训，提高乡村医生执业能力，提升辖区居民认可度和满意度。强化对村级卫生室的指导督导，完善考核机制，促进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规范高效开展。

县委巡察办副主任戴康映同志传达县委陈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一是如实反馈、认真整改，加强指导、严实督导。县委县政府分管联系领导和县委卫生健康工委要积极参加巡察反馈会和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提出明确整改要求，既整改问题，又完善机制，务必使问题都得到及时、有效、全面、深入的整改，强化指导督导，实现标本兼治。二是制定方案、细化措施，压实责任、明确时限。周密制定整改方案，全面抓好责任落实，特别要将各被巡察单位主要领导的政治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压紧压实，限时完成整改，切实提升整改成效。三是聚焦问题、突出重点，稳步推进、及时报告。围绕各被巡察单位存在的突出问题，特别是三个专题报告所反映的问题，县委卫生健康工委、县卫生健康局党组和县委组织部要牵头或督促抓好落实，及时通过县委巡察办向县委常委会提交整改进展情况报告。四是深入调查、严肃处理，全面警示、转乱为治。县纪委县监委对巡察移交的问题线索要深挖细查、及时处置，同时，要督促各相关单位切实做好“以案促改”“以案示警”“以案促治”工作，充分发挥巡察治本之效。通过对发现的问题和线索严改严处，切实树立巡察监督权威，最终使“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巡视工作方针得到更全面、更有效地贯彻落实。
县委卫生健康工委委员、县卫生健康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兴唐提出整改工作要求：一是要提高站位，坚决落实主体责任，对反馈问题认真梳理，扎实推进反馈问题整改。二是要举一反三，确保反馈问题个个都整改，件件有落实。三是要严肃纪律，强化整改质量。要把整改工作融入医院日常工作，融入医院改革发展，融入党建、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确保整改工作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并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嵩明县杨桥卫生院院长玄春李同志代表班子作表态发言：巡察组反馈的意见一针见血、切中要害，为我们拉响了警报、敲响了警钟;这些意见，对推动和加强卫生院医疗卫生工作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对巡察组的反馈意见，我们诚恳接受，积极进行整改。一是端正态度，高度重视巡察反馈问题整改。主动认领、诚恳接受，真正把巡察整改作为推动医院各项工作的有力抓手。二是聚焦问题、狠抓整改，扎实推进巡察反馈问题整改。把巡察整改作为最大的鞭策，坚持问题导向，对症下药，制定整改方案，深刻剖析反馈的问题，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三是压实责任、转变作风，确保巡察反馈问题整改取得实效。及时成立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及时召开专题院办会和巡察整改专题组织生活会，及时研究整改措施，立行立改，确保巡察整改落实与业务工作共同开展，以扎实的整改成效来体现巡察结果。


